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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新设&并购）申报说明
一、申请主体
企业（不包括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及其所属企业、中央管理的其他单位）或者事业单位法人。

二、适用范围

（一）境内投资主体新设境外企业或并购（参股）境外企业。

说明：企业应对比（1）商务部、科技部发布的《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2）商务部、海关总署、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禁止出口货物目录》，（3）商务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国家密码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以及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的各类“出口管制公告”判断拟开展的境外投资是否“涉及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的行业”。禁止出口的技术和货物不得出口。限制出口的，则须在《备案表》【所属行业】勾选“涉及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按照核准类境外投资申报。如涉及石墨产业和稀土行业，须勾选相应选项。
（二）适用于事业单位法人开展境外投资、企业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也适用于企业赴港澳台地区投资。
三、申报材料

（一）企业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https://ecomp.mofcom.gov.cn/loginCorp.html；老企业直接以账号密码登录，新企业请在页面中申请账号）—“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资格类”—“境外投资管理”—“申请证书”中，填写《境外投资备案表》（或《境外机构申请表》，以下省略）并准备真实性审查材料（见“四川政务服务网-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备案”）。

（二）企业将营业执照、加盖企业印章《境外投资备案表》以及真实性审查材料扫描后，以PDF格式上传到“系统”中。 

（三）两个以上国内企业共同开展境外投资并且相对大股东是四川企业的，应当由相对大股东在征求其他投资方书面同意，相对大股东在申报时应当将其他投资方书面同意的说明、相关决议等材料扫描，一并上传。
（四）含有国资成分的境内主体，特别是国有控股（独资）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如上级管理部门有相关文件要求在项目实施或报批前，须履行其他相关程序的，应主动告知并将相关材料扫描，一并上传。

    四、办理程序

（一）企业从“系统”中提交备案申请材料，商务主管部门对系统中企业真实性材料进行审查。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在“系统”中告知申请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二）备案申请材料如实、完整、符合法定形式，且企业在《备案表》中声明其境外投资无《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四条所列情形的，商务厅予以备案并颁发《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或《企业境外机构证书》（以下统称《证书》），并在系统中出具备案回执。

（三）企业取件人凭身份证和备案回执（加盖境内公司公章）到四川省政务服务中心（成都市青羊区草市街2号）5楼商务厅窗口领取《证书》（028-86939516）。

五、真实性审查材料说明
（一）境外投资真实性审查材料

新设立独立法人的子公司或并购、参股境外企业股份，提交以下材料：
1、新设境外企业的章程（设立境外合资企业的需合资协议）或并购（参股）境外企业相关并购协议；涉及多层级投资的，需每一层级对应的章程或协议。
        2、境内投资主体相关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或其它决议。如根据公司章程和治理规则，其它形式的决议应补充相关依据（说明）。参考模板见P22。
        3、前期工作落实情况说明。参考模板见P23。
        4、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格式见P20。
5、属于并购类对外投资的，还需提交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表》；

6、《境外投资备案表》；

7、境内主体营业执照。

8、境外企业已经注册登记成立的，提供当地注册登记材料（须能体现境外各层级企业股东情况）。

9、境外公司拟开展业务有关佐证材料。如意向性协议、场地租赁协议、设备购买协议等或报价（含投资资金测算佐证材料）。

10、境内投资主体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上传清晰的经审计的财务报表，附注可不提供。
说明：新设境外企业的，原则上应当先备案再在境外注册。目的国无核名环节的，可先在境外注册公司并提供说明；相关材料原本是外文的，应同时提交外文原件和中文翻译件；相关资料应加盖企业鲜章（骑缝章）。
    （二）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真实性审查材料
设立非独立法人的办事处（分公司、项目部），提交以下材料
1、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境外机构的相关决议；

2、境外机构真实性承诺书；

3、《境外机构申请表》；

4、营业执照。

企业填报时，可咨询：

各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外经业务主管科（处）室（联系方式见附件）

四川省商务厅对外经济合作处（028-83220623），审批处（028-86915614）。

境外投资证书失效重新办理申报说明

1、申请主体。境外投资证书失效的境内投资主体
2、申报流程

（1）参照“境外投资企业注销”，提交注销证书相关材料，注销事由请填写“办理证书两年未实际开展投资，证书失效注销”，备注“境外企业不注销”。注销原证书和原境外投资信息。

（2）完成注销后，参照“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新设&并购）申报说明”，重新提交新设企业境外投资申请。
Ⅱ、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变更）申报说明
一、申请主体
经四川省商务厅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

二、适用范围
境外最终目的地企业和投资路径名称、投资金额（增资、减资）、股权结构（不含中方大股东变更）、出资方式、经营范围等内容的变更。

说明：企业应对比（1）商务部、科技部发布的《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2023年），（2）商务部、海关总署、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禁止出口货物目录》，（3）商务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国家密码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以及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的各类“出口管制公告”判断拟开展的境外投资是否“涉及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的行业”。禁止出口的技术和货物不得出口。限制出口的，则须在《备案表》【所属行业】勾选“涉及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按照核准类境外投资申报。

三、申报材料

（一）企业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资格类”—“境外投资管理”—“证书查询”中，选择对应的境外企业信息进行“变更”，并准备真实性审查材料（见“五、真实性审查材料说明”）。

（https://ecomp.mofcom.gov.cn/loginCorp.html；老企业直接以账号密码登录，新企业请在页面中申请账号）
（二）企业将营业执照、加盖企业印章《境外投资备案表》以及真实性审查材料扫描后，以PDF格式上传到“系统”中。  

   （三）两个以上国内企业共同开展境外投资并且相对大股东是四川企业的，应当由相对大股东在征求其他投资方书面同意，相对大股东在申报时应当将其他投资方书面同意的说明、相关决议等材料扫描，一并上传。

（四）含有国资成分的境内主体，特别是国有控股（独资）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如上级管理部门有相关文件要求在项目实施或报批前，须履行其他相关程序的，应主动告知并将相关材料扫描，一并上传。

四、办理程序

参见“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新设&并购）申报说明”对应部分。在领取新证书时，须退还原境外投资证书（原件）。

五、真实性审查材料说明
（一）涉及境外企业增（减）资、境外企业股权结构变化、投资路径改变等情形时，提交以下材料：
1、境外企业注册登记材料（须能体现境外各层级企业股东情况）。小比例参股境外企业（上市公司）的，不用提交。
        2、境内投资主体关于变更境外投资相关情况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或相关决议。参考模板见P22。
        3、前期工作落实情况说明（应包含前期境外企业建设或经营情况，情况须与企业境外投资统计数据匹配）。申报增资的，说明还应包括相关可研报告、增资资金来源情况、增资资金测算依据等；申请其他事项的，说明还应包括关于变更事项的介绍。参考模板见P23。
        4、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格式见P20。
5、属于增资并购类对外投资的，还需提交对标的的尽职调查、《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表》、并购合同（协议）；属于境外企业部分股权转让给外方而减资的，需提交相关合同（协议）。
6、《境外投资备案表》；

7、营业执照；

8、境外中资企业（机构）报到登记表《回执联》，须加盖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公章；

9、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说明：相关材料原本是外文的，应同时提交外文原件和中文翻译件；相关资料应加盖企业鲜章（骑缝章）。

（二）境外企业股权比例被动变更、境外企业中英文名称变更、境外投资出资币种变更、经营范围变更，提交以下材料：
境内投资主体关于变更境外投资相关情况的情况说明；

境外投资变更情况的相关证明材料（如境外公司登记注册资料等）；
营业执照和《境外投资备案表》；
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Ⅲ、境外投资企业注销申报说明
一、申请主体

经四川省商务厅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或境外分支机构。

二、适用范围

境外企业已注销或全部股权已转让给外籍自然人（含港澳台地区自然人）或实际控制人为非中国法人的境外企业。 
三、申报材料

（一）企业按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资格类”—“境外投资管理”—“证书查询”中，选择对应的境外企业信息“申请注销”，按要求填写、提交申请后打印《企业境外投资终止报告表》。注销理由应当真实、准确、详细，与企业境外投资统计数据匹配。

（https://ecomp.mofcom.gov.cn/loginCorp.html；企业直接以账号密码登录）
（二）《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或《企业境外机构证书》（以下统称《证书》）原件。企业遗失《证书》的，应当先在全国性报纸上刊登遗失声明，并提交已刊登遗失声明的相关证明材料。

（三）境外企业注销的证明材料（转让协议）或情况说明（境内主体相关决议）。
四、办理程序

（一）企业向省政务服务中心（成都市青羊区草市街2号）5楼商务厅窗口（028-86939516）提交注销申请材料。

（二）商务厅收到企业申请材料后，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在系统内告知申请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三）企业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商务厅出具注销确认函。

（四）企业取件人凭身份证，到省政务中心5楼商务厅窗口领取《企业境外投资注销确认函》。
Ⅳ、境外投资企业转股（中方大股东变更）申报说明

一、申请主体
企业（定义同新设申报说明）或者事业单位法人。

适用范围

四川企业收购（接收）已成立的境外企业（由境内其他企业持有股份）且成为该境外企业大股东（或唯一股东）。

申报材料

（一）境外企业原中方大股东在其系统“境外投资管理”—“境内主体管理”—“境内主体变更”中，将所需变更的境外企业划转至申请企业（申请企业应当在系统中有账号）。
（二）申请企业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资格类”—“境外投资管理”中，在“证书查询-待办境外企业/机构”项下对待转入的境外企业/机构进行信息确认或变更，准备真实性审查材料（见“五、真实性审查材料说明”）。

（https://ecomp.mofcom.gov.cn/loginCorp.html；老企业直接以账号密码登录，新企业请在相关页面中申请账号）
（三）企业将营业执照、加盖企业印章《境外投资备案表》以及真实性审查材料扫描后，以PDF格式上传到“系统”中。

办理程序

参见“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新设&并购）申报说明”对应部分。在领取新证书时，须退还原大股东持有的境外投资证书（原件）。

真实性审查材料说明

1、并购（参股）境外企业相关的并购合同、协议；
        2、境内投资主体相关董事会决议或出资决议；
        3、前期工作落实情况说明（包括可研报告、投资资金来源情况、投资环境分析评价、资金测算依据等）；
        4、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格式见“系统”的“首页通知”）；

5、对标的企业的尽职调查、《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表》；

6、《境外投资备案表》；

7、营业执照。

说明：相关材料原本是外文的，应同时提交外文原件和中文翻译件；相关资料应加盖企业鲜章（骑缝章）；
Ⅴ、境外投资企业再投资报告申报说明
一、申请主体
经四川省商务厅备案或经商务部核准的境外投资企业。

二、适用范围

境外投资最终目的地企业利用其经营利润或境外自筹资金（如向境外银行贷款、境外发债等），新设或并购（参股）企业。经营利润以上一年度财务报表的未分配利润数据为准。
三、申报材料

（一）企业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资格类”—“境外投资管理”—“证书查询”中，找到已备案的境外企业，在“操作”中选择“境外企业再投资”，填报《已设立境外企业再投资申请表》
（https://ecomp.mofcom.gov.cn/loginCorp.html；企业直接以账号密码登录）
（二）上传再投资设立企业的相关情况说明，包括不限于：相关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或其它决议，前期工作落实情况说明，投资金额及来源、再投资设立企业的经营情况等。

（三）上传境外企业发生最近一年（季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四、办理程序

（一）企业通过“系统”提交再投资报告材料和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相关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或其它决议，前期工作落实情况说明。

（二）商务厅收到企业报告材料后，对于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再投资报告”定义内涵的，在系统内告知报告企业。

（三）企业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商务厅在系统中进行确认。

Ⅵ、境内投资主体更名申报说明

一、申请主体

经四川省商务厅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或境外分支机构；经商务部核准的境外投资企业或境外分支机构。

二、适用范围

境内投资主体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名称变更后，同步更新《证书》。
三、申报材料

（一）企业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资格类”—“境外投资管理”—“境内主体管理”中变更境内主体名称。
营业执照及市场监管局出具的《更名通知书》。

（三）《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或《企业境外机构证书》（以下统称《证书》）原件。企业遗失《证书》的，应当先在全国性报纸上刊登遗失声明，并提交已刊登遗失声明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办理程序

企业通过“系统”提交更名申请及材料。

企业取件人凭身份证和备案回执（加盖境内公司公章）到四川省政务服务中心（成都市青羊区草市街2号）5楼商务厅窗口领取《证书》。在领取新证书时，须退还原境外投资证书（原件），证书遗失的，提交已刊登遗失声明的报纸原件。
Ⅶ、《境内主体信息》填报要求

“是否为中央企业、是否为省属企业”，均填“否”。

“集团公司”，均填“一般企业”。

“总资产、净资产、负债”，按境内主体上一年度审计报告（合并报表）财务数据填写（更新），原则上取整或保留2位小数。

“企业法人身份证号”，须如实填写。

“企业类型
、所有制类型”，请准确填写。

“申请人类型”，不能选“自然人”，请在“企业法人”“事业法人”或“其它组织”中选择。

“出资人”，应填写境内主体公司前三大股东名称及出资金额，请注意出资金额的单位（万元）。

“填表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座机、手机号码”，填表人和第一个联系电话留本地公司工作人员，最后一个手机号码留企业负责人。须填写企业正式员工信息，不应填写第三方咨询服务机构人员信息（或提前告知，在最终备案确认前修改）。如无座机，复填联系人手机号。

Ⅷ、《境外投资备案（申请）表》填报要求及参考模板

企业通过网上系统进行申请，上网填报遇到的有关技术问题请咨询：010—67870108。
   《企业境外投资证书》中打印的所有信息均是企业在系统中自行填报的信息，请务必仔细填报、反复核对，确保准确真实，避免因填报有误影响境外投资业务开展。

“投资路径（仅限第一层级境外企业）”。是指“申报企业”在境外设立的第一层级企业，该企业为投资路径，不从事具体经营业务，如通过多个第一层级企业投资至最后一级企业，则通过点“+”增加第一层级企业数。

注：（1）对于未设立境外平台企业，直接在最终目的地投资的，《备案表》或《申请表》中境外企业名称、国别（地区）与投资路径的境外企业名称、国别（地区）一致。（2）对通过境外平台企业投资到最终目的地投资设立企业的，平台企业作为境外投资路径事项填报，平台企业名称与境外企业名称不同。（3）如境内主体既有通过平台企业投向最终目的地企业，又有直接投向最终目的地企业的，那投资路径则既填写平台企业，又填写最终目的地企业。
    2、“境外企业中文名称（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外文名称（最终目的地）”。是指“申报企业”在境外最终目的地设立的企业名称，名称应符合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于未设立境外平台企业，直接在最终目的地投资的，境外企业（最终目的地）名称与投资路径的境外企业名称一致。
    注：（1）未经批准的企业，其境外企业名称（中外文）不得冠以“中国”、“中华”等字样；（2）境外企业中外文名称须是全称，带有公司属性后缀，如“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私人）公司”等，且中外文名称应对应一致；（3）境外企业有英文名称的，其外文名称均应填英文名称。
    3、“境外最终目的地”。是指境内投资主体最终用于项目建设或持续生产经营活动所在地。

    注：（1）最终目的地不能为中国，只能是最后一级境外企业，对外投资设立企业最终目的地处于境内的，原则上境外路径和最终目的地都是该对外投资路径上第一层级的境外企业；（2）一般情况下，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不应是境外最终目的地；（3）最终目的地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新加坡、香港等特殊国家（地区）的，“国别/地区”“省（州）”“城市”填国家（地区）名称。
    4、“经营范围”。是指“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的主要经营活动内容，应符合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要求。“境外企业”是投资性公司的，经营范围应写明投资具体事项或内容；“境外企业”是项目管理公司的，经营范围应写明项目管理的具体内容。

注：（1）备案表经营范围不是境内主体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2）不能单纯填报诸如“贸易”、“投资性业务”、“进出口业务”等内容。如是进出口贸易业务，则应写明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主要种类，如“机电产品、电子产品的贸易（批发零售）业务”。
    5、“所属行业”。是指“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所属行业，行业分类参照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执行。

“是否涉及一国（地区）以上利益”是指具体的投资项目涉及多国或地区利益，如矿产资源位于多国边境或争议地区、道路或电网跨越多国或地区边境、开发国际水利资源对上下游国家造成影响等；

“是否涉及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是指对外投资中使用产品或技术是国家有关部门限制或禁止出口的。

如果投资是油气、矿产资源开发，需要进一步填写“项目投资类型”、“项目名称”、“主要矿种”等信息。

是否涉及石墨物项出口管制以及是否属于稀土均应当如实勾选。
    6、“注册资本”。是指“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的注册资本，应与“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章程、协议规定的注册资本一致。
    7、“股权结构”。是指设立“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的境内中方、境外外方股东在“拟投资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中所持的股权比例。如中外方股东为两家及以上，应分别列出。

注：中方、外方股东持股比例情况应与境外公司注册文件相匹配。境外企业（含并购）中方股东只能是企业法人，不能出现自然人；境外企业外方股东可以是企业法人、外国国籍自然人以及港澳台居民，不能是中国籍自然人或其持股、参股的境外公司（已做37号文登记企业除外）。
8、“投资规模”。是指中方股东（和外方股东）向其“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投资的金额。其中，“投资总额=中方投资金额+外方投资金额”、“中方投资额=境内出资+境外出资”，是中方境内外投资金额的总和。

“中方投资的构成”。是指“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的境内外出资资金来源形式。以投资是否出境为标准，分为境内出资和境外出资。

在境内出资中，“现金出资”包括股东股权出资和股东借款等债权出资，应根据出资的币种和金额分别填写。“现金出资”又分为“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两类，均来自境内，“银行贷款”是企业从境内银行获得的贷款，包括项目融资；“自有资金”是企业作为投资主体投入的自己拥有的资金，包括股东股权出资和股东借款等债权出资；“实物出资”包括“设备”、“原材料”等，“无形资产”包括“专利”、“商标”、“商誉”、“专有技术”等，“股权出资”包括境内外公司的股权。

在境外出资中，“自有资金”是指境内企业投入“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的全部境外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是指境内企业投入“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的全部境外贷款。“其他”包括实物、无形资产、股权等。

注：投资总额一般是企业近2年有明确投资规划的资金金额。涉及境内主体有作为担保、质押等借款条件的境外银行融资，均纳入境外银行贷款填报。

投资金额、汇率原则上取整或保留2位小数。

“投资具体情况”的“项目简况”。包括经营内容、规模、产品/市场、配套基础设施、投资回收期等。如属于并购类投资，需包括并购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资产财务状况以及具体收购方案等。

注：（1）企业中长期（2年以上）的投资规划可在简况中一并说明；（2）简况中还应说明“目前，xxx公司未（已于X年X月）完成注册，未（已）开设银行账户，未实际开展业务”。
    11、“投资具体情况”的“意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通过设立“拟投资境外企业”能够增强我企业国际竞争力，以及获取技术、营销网络，带动出口等方面情况；另一方面是通过设立“拟投资境外企业”为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如预计雇用的当地员工数量，为当地交纳的各种税赋等。
    12、关于币种。申请表中涉及金额的一律填写美元数额，若以其他币种投资，需折合为美元。“中方投资的构成”中“境内”“现金出资”“中方出资币种和金额”应根据实际币种填写，其总和折合成美元等于“现金出资”额。

注：中方出资的币种是以企业实际出境的币种为准，可以是美元、欧元、澳元、港币等。如，企业用自有人民币购美元汇出，应填美元；购港币汇出，应填港币；购澳元汇出，应填澳元。只有境内汇出人民币的，才填人民币

    13、“企业盖章”处应加盖企业公章，填写年月日。 

14、真实性承诺书格式。见后。
15、公司决议参考模板。见后。如上市公司、国有企业等各类公司有自身相关决议规范格式的，以公司格式为准，但应包括参考模板中的基本信息。
16、前期工作情况说明参考模板。见后，一般不超过20页（8000字），情况说明不应大篇幅摘抄商务部的国别投资指南或其它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材料内容。重大项目提供可研报告的，前期工作情况则等同于可研报告精简版。可研报告参照国内一般可研报告格式，但应注重境外项目的特殊性，弱化技术层面的内容，着重突出项目商业可行性、项目实施的各类基本生产要素、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测算、盈利分析、境外风险评估及应对措施等方面的内容。
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
四川省商务厅：

XXX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在XXX（填国家或地区）以境外直接投资方式设立（或并购、增资，选择后删除其它提示语）XXX公司（以下简称“本项投资”），为保证本项投资的顺利进行，我公司特此承诺如下：
我公司在办理境外投资备案过程中，所提交的所有书面材料均真实有效，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完全一致，我公司保证本项投资是真实存在的，所有投资安排皆出于我公司的真实商业需求，不存在洗钱、虚假投资等违法违规行为。如果以上陈述有任何误导之处，我公司同意将我公司及本项投资决策人员纳入境外投资黑名单，录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

此致。

                                      XXX公司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附：本项投资决策人员签字单（投资决策人员应包含董事会决议或相关出资决议的签字）

本项投资决策人员签字单（加盖公章）
[image: image1.jpg]


1、姓名及职务：

   身份证号：

2、姓名及职务：

   身份证号：

3、姓名及职务：

   身份证号：

4、姓名及职务：

   身份证号：

5、姓名及职务：

   身份证号：

6、姓名及职务：

   身份证号：

（后附本项投资决策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XXX公司

关于XXX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二选一）
会议时间：XX年XX月XX日

会议地点：XXX

参会人员：股东XXX（姓名）、XXX、XXX公司代表XXX（董事会XXX，XXX，XXX）

会议审议事项：XXXX

会议决定：

XXXX。

XXXX。

XXXX。

（决议内容一般应当包含境外公司名称（中外文）、注册资本、股权比例、经营范围、投资总额、出资方式与资金来源等信息。）
（参会人员签字，如股东是法人主体的还须加盖章）

                                       XXX公司（盖章）
                                   XX年XX月XX日

前期工作情况说明
境内主体基本情况

包括不限于：境内投资主体概况、当前生产经营业务情况、上一年度<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境外投资背景及前期工作

    包括不限于：开展此次境外投资的目的、意义和背景，前期已经开展的准备工作情况。
此次境外投资具体情况

    包括不限于：境外公司此次备案申请情况（新设的，应介绍境外公司拟开展业务情况；并购的，应介绍目标公司情况；变更的，应说明此次变更事项情况）等，资金使用测算依据，国内外业务联动关系等；涉及投资建厂项目的，需说明项目建设进度等；涉及并购境外公司的，需说明并购实施方案等；涉及增资项目的，需介绍前期项目建设或公司经营情况。
投资资金来源情况

    包括不限于：此次投资资金的来源、形式以及资金汇出计划进度。
投资环境分析评价

    包括不限于：项目所在地基本投资环境要素介绍；涉及投资建厂项目的，需说明当地土地、水电气、人工等生产要素分析；涉及重大并购的，需介绍目标公司相关行业领域市场情况。
境外公司风险评估及应对

    包括不限于：境外风险评估（政治风险、项目和人员安全风险、汇率汇兑风险等）及相关应对措施，特别是涉及中高风险国家的、投资建厂的，以及可能涉及相关国家各类审查的并购项目。
Ⅷ、企业境外投资合规经营指引

企业在获取《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或《企业境外机构证书》，以下统称《证书》）后，须妥善保管系统的账号密码，如忘记账号密码，请联系所在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找回。企业凭《证书》通过银行办理外汇登记、资金购付汇等手续，并合规开展业务：

   1.向我国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报到登记。在国（境）外完成当地企业（机构）注册或并购交割法律手续后，应准备①《境外中资企业（机构）报到登记表》（样式见附件，电子档请加QQ群下载，电脑上填写<“批准文件号”一栏不填>打印后盖章；②境外企业在国（境）外注册文件复印件，加盖境内企业公章；③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复印件，加盖境内企业公章。可将上述材料可邮寄到四川省商务厅外经处701室（成都市金牛区成华街7号）盖章，盖章后我厅邮寄到付（来邮请附收件人详细信息），也可现场递交（非立等可取）。而后，可将登记表等资料当面或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我国驻外使领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室）报到登记，并将登记表的回执联上传至“报到登记”界面。我国驻外经济商务参赞处（室）联系方式在商务部网站“驻外经商机构”栏查找。（http://www.mofcom.gov.cn/mofcom/shezhi.shtml）
2.报送统计数据。企业应在每年5月报送境外投资年报统计数据，及在系统中定期完成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信息“半年报”工作（请关注四川省商务厅、各市州主管部门网站和业务QQ群，及时查阅相关通知），相关工作完成情况将作为办理后续相关手续、政策支持的重要参考。

3.合规开展境外业务。(已设立的境外企业在境外再新设子（孙）公司或并购企业，均须重新进行境外投资备案并领取《证书》（境外企业通过经营利润、银行贷款资金而设立的，应在系统中填写《境外中资企业再投资报告表》）。(境外企业不得擅自开展金融类业务（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持牌业务以及相关服务）。③境外企业原投资事项变更或境外企业股权转让、注销的，应及时申报办理相应手续。

    4.依法做好境外人员管理。企业应当做好外派员工的选审、行前教育和应急培训等，依法办理当地合法居留和工作许可手续。企业需要外派劳务人员的，应按照国家外派劳务相关规定办理。企业聘用境外员工前，应尽量全面了解该人员基本情况，合法合规聘用。新冠疫情期间，务必注重境外人员的健康安全。

    5.加强境外安全生产经营管理。企业应完善境外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事故及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应尊重所在国风俗习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做好环境、劳工保护等工作。企业在境外开展业务时，未经允许不得代表国家政府部门洽谈合作事项、签订协议。
6.突发事件报告。境外业务开展中发生或遇到的重大突发事件，请及时告知所在国经商处和省、市（州）主管部门（联系方式附后）。公司境外投资业务负责人、联系人有变动的，请及时在“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系统”里变更并告知主管部门，便于日常工作联系。
7.重要风险提醒。请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应密切关注项目所在国投资、环保及合规政策，开展绿色投资经营；应遵守当地反腐治理的相关要求，不触碰红线；应高度重视汇率风险、项目所在国的汇兑管制措施，选用适当的金融工具避险。
请务必加入并时常关注全省对外投资合作企业QQ群（127733028）和川企走出去公共服务驿站（见下图二维码）。

四川省商务厅外经处咨询电话：028—83220623


市（州）境外投资业务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市州
	科（处）室
	联系电话
	QQ群

	成都市商务局
	国际处
	028-61883695
028-61883750
	682290951；

452478637

	德阳市商务局
	自贸国际科
	0838-2900911

028-81273513
	323350789

	宜宾市商务局
	国际合作推进科
	0831-8221068
	608126148

	自贡市商务局


	国际经贸科
	0813-2218207

0813-2218341
	182370199



	南充市商务局
	对外经济合作科
	0817-2320662
	

	绵阳市商务局
	外贸外经科
	0816-2261016
	271452050

	雅安市商务局
	外经贸科
	0835-2622357
	13319678

	眉山市商务局
	国际合作产业推进科
	028-38168737
	

	乐山市经济合作和外事局
	外资外经科
	0833-2114945 
	309784021

	资阳市商务局
	国际经济合作科
	028-26110113

028-26655622
	

	遂宁市商务局
	外经贸科
	0825-2326897
	130175696

	达州市商务局
	外经贸科
	0818-2652331 
	561499899

	泸州市商务和会展局
	外经贸科
	0830-2274773
	754167320

	广安市商务局
	外经贸科
	0826-2352739
	

	广元市商务局
	外经贸科
	0839-3264519
	

	内江市商务局
	外资外经科
	0832-8324275
	

	攀枝花市商务局
	对外经贸科
	0812-3329707
0812-3327828
	182649930

	巴中市商务局
	对外经济合作科
	0827-5011016
	

	甘孜州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经济合作科
	0836-2833957
	

	阿坝州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外资促进科
	0837-2822741
	

	凉山州商务局
	对外经济贸易科
	0834-2160736
	493969578


注：仅供参考，以当地主管部门提供信息为准

境外中资企业（机构）报到登记表

（境内投资主体企业公章）

	境内

投资

主体
	企 业 名 称
	

	
	所属省（市）、自治

区或所属中央企业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联系人
	

	境外

中资

企业

（机构）
	企业（机构）名称
	

	
	业务范围
	

	
	注册地址
	

	
	经    度
	
	纬    度
	

	
	注册日期
	
	
	

	
	雇员总数
	
	中方派出人员数
	

	
	中方负责人姓名
	
	中方负责人职务
	

	
	电   话
	
	应急电话（手机）
	

	
	传   真
	
	电子邮箱
	

	
	批准文件号
	
	批准证书号
	

	备注
	                                          


                                                  （商务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
回     执    联

	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名称
	登记档案编号
	批准文件号
	批准证书号

	
	
	
	


                                  （使〔领〕馆经商处〔室〕或驻香港、澳门联络办公章）                                              

                                                           年  月  日

